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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、落实中小企业政策

致：新疆新华远景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（招标人名称）

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及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，我方新疆安合升商

贸有限公司（投标人名称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6MAE12WDR5M，属于零售、批发行业微型企业。

现就本次投标项目（项目名称：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药学部设备采购项目；项目编号：X

HYJZB-2025-0503）声明如下：

1. 我方为本次投标产品的合法代理商/经销商，非产品制造商；

2. 本次投标涉及的制造商为山东精诚医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、北京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（

制造商名称），我方与其合作关系见（授权书）；

3. 我方承诺本声明真实有效，否则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投标人（盖章）：新疆安合升商贸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2025年06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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